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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制度要求，公司在2023

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存货、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

况如下： 

一、各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一）整体情况 

为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

公司会计政策，公司对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4 年 3 月 31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迹象，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3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642,571,283.88 元，其中下半年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618,861,650.45 元；2024 年第一季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62,933,349.89 元。 

（二）各项资产项目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 

1、存货跌价损失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对于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

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

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

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对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现净



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

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2023 年度共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463,166,712.74 元，其中库存商品

224,483,391.55 元、发出商品 111,833,079.83 元、在产品 100,706,519.69 元、原材

料 26,143,721.67 元；2023 年下半年共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439,457,079.31 元，其

中库存商品 222,366,788.78 元、在产品 100,706,519.69 元、发出商品 90,240,049.17

元、原材料 26,143,721.67 元；2024 年第一季度共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62,933,349.89

元，其中库存商品 91,498,992.58 元、发出商品 13,919,923.41 元、原材料

-6,737,475.30 元、在产品-35,748,090.80 元。 

2、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如存在减值迹

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公司以

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

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

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当资

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本公司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2023 年度共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9,404,571.14 元，均为机器设备；其中

2023 年下半年共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9,404,571.14 元，均为机器设备。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2023 年下半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将减少 2023 年下半年利润总额

618,861,650.45 元；2024 年第一季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将减少 2024 年第一季

度利润总额 62,933,349.89 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分别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和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